附件：                  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时间进度

	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

	1
	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再取消和下放一批“含金量”高的行政许可事项
	省审改办（协调小组行政审批改革组组长单位）、省法制办牵头，省相关部门参加
	9月底完成

	2
	对地方性法规设定的审批事项和扩权事项进行集中清理，依法提请省人大代表修改相关法规，取消一批省定行政许可事项和扩权事项
	省法制办牵头，省相关部门参加
	9月底完成

	3
	向社会公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目录清单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省审改办、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牵头，省相关部门参加
	12月底前完成

	4
	指导南通市、苏州工业园区、盱眙县、盐城市大丰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
	省审改办、省法制办牵头，省相关部门做好指导工作
	全年工作

	5
	指导南京市、常州市、南通市、徐州市、盐城市、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开展综合执法改革试点工作
	省编办牵头，省相关部门做好指导工作
	全年工作

	6
	积极推动多规合一、多评合一、联合审图、联合踏勘、联合验收、区域性评价等创新机制
	省审改办牵头，省相关部门做好指导工作
	10月底前完成

	7
	开展建设项目“多规合一”试点工作
	省审改办牵头，南京市、徐州市、泰州市具体负责，省相关部门做好指导工作
	10月底前完成

	8
	开展建设项目“五图联审”试点工作
	省审改办牵头，苏州市、南通市、盐城市具体负责，省相关部门做好指导工作
	10月底前完成

	9
	开展“多评合一”试点工作，推行评估中介服务机构市场化
	省审改办牵头，常州市、扬州市、镇江市、宿迁市具体负责，省相关部门做好指导工作
	10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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